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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经济责任，

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刘桂环文一惠谢婧管鹤卿

发源于安徽黄山的新安江，有“山水画廊”之称。2011 年起，新安江流域开展了

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3 年试点期间，新安江水质保持为优，浙江千岛湖营养

化问题得到了改善。2016年底，安徽、浙江两省签订了新一轮的生态补偿协议。

当前，我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部分城市

河段污染较重，根据《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全国 544 个重要省界断面中，仍有 32.9%的断面为

Ⅳ~劣Ⅴ类水质。流域是一个整体性较强、关联

度很高的完整生态系统，各行政单元在流域水资

源及水环境上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导致各行

政单元对流域保护、利用的权责不清，跨界流域的

水事纠纷增多。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落

实利益相关方权责，形成上下游治污协作与激励

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跨省界断面水质。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以跨界水环境补

偿机制推进水质改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区域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2016 年 5 月国办印发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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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指出，要在江河

源头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敏感河段

和水生态修复治理区、具有重要饮用水源或重要

生态功能的湖泊等地区全面开展生态保护补偿，

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一系列顶层设计确立了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

性。生态补偿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之

间的矛盾协调机制，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

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其内涵是实现流域生态保护

外部性的内部化，让流域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

者”支付相应费用，实现对流域生态投资者的合理

回报。

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促进流域治理

的有效措施。目前省内流域生态补偿已在全国铺

开，并取得良好成效，但是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进展

相对缓慢，除了国家推动的跨省新安江流域、跨省

九洲江、跨省汀江-韩江和跨省东江流域生态补

偿试点，以及陕西与甘肃自发建立的跨省渭河流

域环境保护协议以外，其他实践依然止步于省行

政辖区内。

在环境保护部水专项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课题中，环境规划院牵头的“跨省重点流域生态补

偿与经济责任机制示范研究”，以流域断面水质目

标为基础，以跨省为切入点，研究建立跨省重点流

域生态补偿与经济责任机制，为我国不断健全跨

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界定经济责任是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的前提

按照“受益者补偿”原则，跨省流域生态补偿

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所有流域生态服务功能受益地

区，包括受益地的政府、受益企业（如自来水公司、

水电行业）、个人（如用水农户、居民）等。在我国，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

染防治法》等流域保护的相关法律中，都强调政府

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中处于主导地位。

但同时应注意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是一个

复杂的综合运行机制，涉及行业广、影响范围大、

参与主体多。因此，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应该在政

府主导下，推动利益相关者履行应承担的责任。

虽然流域生态效益的外部性使上下游生态补

偿成为必然，但中央政府的责任不可忽略，中央政

府负有实现地区间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均衡的责

任。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重要生态功能区

域，覆盖的省份往往较多，流域系统影响分析复

杂，多省之间难以达成协议，应由中央政府主要承

担补偿责任。

当地方政府在流域水环境治理、水资源管理

的过程中出现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时，中央政府

应该通过中央专项资金、相关的生态治理项目和

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从而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

达到各地方均衡发展的目的。

在中小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中，生态关系一

般相对明确和简单，补偿和被补偿关系易于确定，

以上下游地方政府自主协商为主，主要依据补偿

协议中的规定承担补偿责任。中央政府要发挥好

沟通和指导作用，搭好上下游省级政府之间的桥

梁，做好地方政府工作的监督人和跨省流域生态

补偿政策的审核人。

此外，企业要积极做好内部污染减排工作，保

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对因生产、开发等活动

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修复，减少对周边生态

系统的干扰和破坏。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众

等应自觉参与环保行动。各方受益者都要树立有

偿使用流域生态服务的意识并付诸行动。

明确补偿标准是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的关键

目前，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的研究，大

多是从生态服务效益、生态保护投入、水质水量、

水资源价值、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响应、支付

意愿等方面展开的。我们在现有方法的基础上，

引入梯度累进系数，打破了原有一刀切式的计算

方法，使得计算结果区域差异明显、更加具有激

励性。

在生态保护投入的计算方法中，选取可反映

流域生态系统质量的指标，形成流域环境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例如水资源指标、生态系统指标、人

类活动指标等，根据各评价指标所承担的权重，得

出梯度补偿系数。

对于生态服务价值较大、生态地位突出的流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是

一个复杂的综合运行

机制，涉及行业广、影

响范围大、参与主体

多，应该在政府主导

下，推动利益相关者

履行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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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通过梯度累进的方法，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补

偿力度，激励上游地区更好地开展生态建设与保

护。在基于水质水量的计算方法中，按照水质优

劣程度对每个梯级设置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上

游水质破坏程度越高，对下游补偿的标准越高，反

之越低，更加明显地体现出补偿的差异性。

此 外 ，我 们 还 提 出 基 于 博 弈 协 商 的 核 算 方

法。国内将博弈论引入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研究起

步较晚，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关注的是流域

内政府及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机制。这种方法是

从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者的角度出发探索补偿标准

问题，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运用鲁宾斯坦恩-斯塔尔讨价还价模

型，构建了有限期博弈和无限期博弈的跨省水源

地保护生态补偿标准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研究用

水省份与产水省份两大利益主体之间就补偿标准

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建立跨省水源地保护生态

补偿标准制定的动态机制，实现补偿标准由“计

算”向“制定”的转变、由“单一量化”向“多方协商

博弈”的转变。

博弈结果显示，用水省份所分担的水源区生

态保护与建设成本份额，即为用水省份向产水省

份支付的跨省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标准，其与用

水省份及产水省份各自的贴现因子、博弈时期以

及出价次序有关，表现为越有耐心的参与人分担

的成本越小。

搭建平台是规范管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

有效途径

以流域补偿模型为基础，建立我国跨省重点

流域生态补偿模拟技术平台，依据断面的水质数

据信息、上下游省的关系、各省的 GDP 情况、污染

物治理成本、治理目标等信息，可以计算出各省之

间的补偿、赔偿关系，动态生成补偿金额，理清流

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责任与经济利益关系，运用

GIS 技术，定量展示全国范围内流域生态补偿的

资金流向、规模与分布，直观地比较各地区在流域

生态补偿中的角色，为全国范围实施跨省流域生

态补偿提供有利的决策工具。

在标准设计上，某省的流域生态补偿资金为

区域内所有跨境断面的生态补偿资金之和，包括

水质部分和水量部分。

对于水质，若上游出境水体的某一水质指标

未能达到流域水污染控制单元水质目标的要求，

则上游地区应向下游地区赔偿相应的污染治理成

本；反之，则下游地区应根据上游地区保护水质的

贡献进行相应补偿。

对于水量，若上游来水水量低于跨境断面的

多年平均径流量，则上游地区应向下游地区赔偿

水量损失，以下游地区购买相应水量所需付出的

成 本 计 算 ；反 之 ，下 游 地 区 应 对 上 游 地 区 进 行

补偿。

对 于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以 上 下 游 区 域 的 人 均

GDP 与全国人均 GDP 的比值作为支付能力修正

系数，同时引入投资积极性相关的效益修正系数，

综合核算流域生态补偿资金。

依托上述补偿标准建立跨省重点流域生态补

偿核算平台，可对全国 31 省市区或按照 338 个地

级以上城市进行跨界断面补偿资金核算，并运用

GIS 技术直观展示全国、流域、省份、重点监控断

面等基本信息，以及各省在跨省流域生态补偿中

的利益关系和资金流动状况。

以国家向各省纵向转移支付的水污染防治专

项资金、清洁水专项资金等流域保护资金为基础，

以地方政府自筹资金以及社会资金为补充，以跨

省流域生态补偿核算平台核算的跨省流域补偿资

金流向和规模调整各省纵向转移支付初始资金分

配，可确保各省的流域保护绩效与转移支付资金

规模相挂钩。

完善配套制度是落实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的基本保障

在资金来源上，按照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我

们研究提出了省际政府之间的资金管理可以选择

的三种方式。

一是通过项目直接拨付，即针对流域水资源

和污染防治要求，制定一个由上下游政府共同参

与的生态治理项目，上下游政府分别给予一定比

例的资金支持。二是由上下游政府共同建设一个

补偿基金池，委托第三方进行管理。三是通过上

级政府统筹，即由财政部按照现有的国库制度，建

立补偿专项资金的划拨账户，根据环境保护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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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结果显示，用水

省份所分担的水源区

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本

份额，即为用水省份

向产水省份支付的跨

省水源地保护生态补

偿标准。

调各省基础上形成的生态补偿与财政激励计算公

式计算财政激励金额并划入账户。

当地方政府遇到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如

跨省际流域水污染问题、影响水质的重大污染事

件、解决影响流域水质的历史性污染问题等，则由

中央通过专项资金安排相关的生态治理项目进行

治理。

在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上，应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提到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从源头上为生态补偿提供

充足的依据，也为生态补偿政策周期内生态环境

质量变化做好数据支持，为生态补偿的绩效评估

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逐步调整位置不准确的、有争议的跨界

断面，将所有跨省界流域监测断面收归国家直管，

统筹水质与水量监测使其在时间空间上达到一

致。大力推动跨省断面水质水量监测的自动化、

精确化、信息化，健全跨省流域断面水量水质国家

重点监控点位和自动监测网络。

根据垂直管理改革要求，建立联合环保机构，

推行跨区域、跨流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严格执

法，将水质监测结果纳入省市考核以及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形成补偿的外在压力

和内生动力。

在组织实施上，流域上下游人民政府要签订

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协议，明确双方责任和分工，共

同研究解决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各项事宜。补偿

协议期限应该与当地环境保护规划同步，确保相

关项目建设有效落实。同时，要建立专门的、符合

流域水环境保护要求的省际生态补偿综合协调机

制，落实各项事宜。

评估生态补偿效果是健全跨省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的必要环节

评估生态补偿效果包括事前评估和事后评

估。事前评估是通过预测评估补偿效果来分析补

偿的可行性，并进一步修正完善补偿方案。事后

评估是通过评估补偿的实际效果，发现生态补偿

机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作为今后补偿的依据。

在事前评估中，重点评估生态补偿对水质水

量的潜在贡献程度。我们基于前面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跨省汀江流域、东江流域和于桥水库流域

生态补偿方案。

通过预测评估发现，在跨省东江流域，实施

生态补偿一年后，寻乌水 COD 和氨氮浓度预计

下降 11%和 10%，定南水 COD、氨氮和总磷浓度

预计下降 11%、14%及 5%。在跨省汀江流域，汀

江流域整体水质各指标总体呈改善趋势，其中高

锰酸钾指数指标改善较为明显。在跨省于桥水

库流域，综合面源污染控制方法对水质改善最为

有效；单项面源污染控制方法中，人畜粪便管理

效 果 最 佳 ，其 次 是 生 态 移 民 ，最 后 是 耕 地 施 肥

管理。

在 事 后 评 估 中 ，采 用 生 态 补 偿 政 策 实 施 前

后对比法，从生态环境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

应 三 个 维 度 ，评 估 地 方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试 点 进

展。通过地方试点评估，识别我国地方流域生

态补偿实践的成效与地域特征，探索面临的关

键问题、创新需求等，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流域生

态补偿提供了基础。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方法学模型，并以新安江为典型案例开展了评

估实证研究。

为 进 一 步 考 查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政 策 的 效 果 ，

引入计量经济学中的双倍差分法，建立了基于

倍差法的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绩效分离

方法学模型。模型通过比较实施政策的地区和

未实施政策的类似地区在实施前后的差异，剥

离其他因素对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流域的影响，

分析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新安江水质改善的净

影响效应。

目前，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已经列入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课题研究提出的跨省重点

流域生态补偿与经济责任机制关键技术体系可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推动我国尽快建立跨省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资助项

目：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十二

五”课题“跨省重点流域生态补偿与经济责任机制

示范研究”（2013ZX07603003）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流域生态补

偿标准研究”（5137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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